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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处罚信息摘要
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

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宁市监处〔2022〕2 号

行政处罚

当事人基

本情况

个人
姓名（名称）

注册号

单位

名称 宁夏长燃天然气有限公司

注册号

法定代表人

（负责人）

姓名

霍扬

违法行为类型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无正当理由搭售

行政处罚内容

（一）责令停止违法行为。

（二）没收违法所得 752,749.50 元。

（三）对当事人处 2020 年度销售额

17,891,102.50 元 2%的罚款，计

357,822.05 元，两项合计 1,110,571.55

元。

作出行政处罚决定

机关名称
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

作出行政处罚决定

日期
2022 年 4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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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
行政处罚决定书

宁市监处〔2022〕2 号

一、当事人基本情况

当事人：宁夏长燃天然气有限公司

基本情况：宁夏长燃天然气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**，主营业

务包括经营燃气管网及相关措施、以管道形式输送民用、车用燃

气、供应和加气站运营、燃气设备、用具的经营。

二、案件来源及调查经过

根据举报，2021 年 8 月起，本机关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反垄断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反垄断法》）对当事人涉嫌实施滥用市场

支配地位行为开展了调查。期间，本机关进行了现场检查、调查

询问，提取了相关证据材料；对相关产品供货商以及天然气用户

广泛开展调查取证；对本案证据材料进行深入核查；召开案件讨

论会对案件反复进行分析论证；多次听取当事人陈述意见，保障

当事人合法权利。

2022 年 4 月 19 日，本机关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

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行政处罚法》）的规定，向当事人送达了《行政

处罚告知书》，告知其涉嫌违反《反垄断法》的事实、拟作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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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处罚决定、理由和依据，以及其依法享有陈述、申辩和要求

举行听证的权利。当事人未提出陈述、申辩意见，也未要求举行

听证。

三、调查认定的事实

（一）相关市场界定。按照《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

市场界定的指南》规定，界定相关市场范围主要考虑商品和地域

的可替代程度。本案中，相关市场界定为吴忠市红寺堡区管道燃

气供应服务市场。

1.相关商品市场。宁夏地区燃气供应服务主要分为管道燃气

供应和瓶装燃气供应，管道燃气主要是天然气，瓶装燃气主要是

液化石油气。从需求替代看，管道燃气供应是居民的主要用气来

源，相比瓶装燃气而言，管道燃气具有价格低、覆盖广、使用方

便等特点。管道燃气用户相对瓶装燃气用户具有可预先充值、管

道自动送气、购气数量不限、不需要居家存储等优势，在热水器、

壁挂炉、取暖等消费方面便利性更强，瓶装燃气难以替代管道燃

气。从供给替代看，由于管道燃气政策、规划和管网布局等原因，

其他供气服务企业很难转为提供管道燃气供应服务。因此，本案

相关商品市场界定为管道燃气供应服务市场。

2.相关地域市场。管道燃气供应具有地域性特征，当地居民

无法选择其他地区的管道燃气供应服务。管道燃气管网及其附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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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施建设具有审批门槛高、工程投资大、成本回收周期长的特点，

管道燃气上游资源和居民管道燃气用户增量有限，重复建设燃气

管网不具有经济合理性。根据《宁夏回族自治区燃气管理条例》

规定，城市公共用燃气施行特许经营制度。红寺堡区政府于 2012

年 4 月与当事人签订《城市燃气特许经营协议》，特许经营权地

域范围为吴忠市红寺堡区行政管辖区域内，有效期限为 30 年。

因此，其他同类经营者难以进入本地开展经营，本案相关地域市

场界定为吴忠市红寺堡区。

（二）当事人在吴忠市红寺堡区管道燃气供应市场具有支配

地位。本案中，红寺堡区政府与当事人签订的《城市燃气特许经

营协议》明确规定：宁夏长燃天然气有限公司自 2012 年 4 月起

30 年内，是红寺堡区唯一的城市管道燃气服务提供者。在有效

期和规定范围内，特许经营权受让方独自占有该项的经营权利，

特许经营方不再将其以任何方式授予其他企业、组织、个人。吴

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当事人核发了《燃气经营许可证》。因

此，在特许经营期限内，当事人是吴忠市红寺堡区唯一提供管道

燃气供应服务的经营者，具有 100%的市场份额。根据《反垄断

法》第十八条、第十九条规定，当事人在吴忠市红寺堡区管道燃

气供应服务市场具有支配地位。

（三）当事人实施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没有正当理由搭售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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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。经查，当事人滥用在吴忠市红寺堡区管道燃气供应服务市场

的支配地位，对当地居民用户实施了无正当理由搭售行为。

报警器和波纹管均属于不需要特定条件，可由居民在市场上

自由购买的商品。当事人将购买报警器和波纹管设置为燃气开通

流程中的必需环节，强制居民用户购买其销售的报警器和波纹管。

居民申请开通燃气时，必须先购买报警器和波纹管，签订《居民

燃气入户及用气合同（个人）》并一次性缴纳全部费用后，才能

启动安装流程，否则当事人就会以存在安全隐患为由拒绝开通燃

气。报警器和波纹管与当事人提供燃气供应服务的安全性之间并

无关联。当事人对实施上述行为未提出正当理由。

经查，当事人自 2016 年 1 月至 2021 年 9 月期间对 2777 家

天然气用户搭售安装报警器和波纹管。

（四）当事人实施的行为排除、限制了市场竞争。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规定，餐饮等行业生产经营单位使用燃气

的，应当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，但未要求使用燃气的居民安装

报警装置。报警器和波纹管并非当事人提供燃气供应服务的必备

条件，用户在使用燃气时可以根据自身需求，自主选择是否购买、

向谁购买。当事人在居民用户申请开户用气时，将购买报警器、

波纹管与签订供气合同、缴费、发放安装派工单捆绑在一起，作

为通气点火的前提条件，迫使居民用户只能被动接受其提出的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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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要求，限制了居民自主安装的选择权。同时，报警器和波纹管

销售市场本应是开放竞争的市场，只要符合国家、行业、地方标

准规范的产品都可以进入市场公平竞争。当事人向居民用户搭售

报警器和波纹管，实质上是借助在当地民用管道燃气供应市场上

的支配地位，将影响力延伸到报警器和波纹管销售市场，排除、

限制了同类产品经营者的公平竞争。

（五）当事人实施涉嫌垄断行为的违法所得认定。2016 年 1

月至 2021 年 9 月期间当事人共销售报警器 2777 套，销售所得

694,250.00 元 ， 购 进 波 纹 管 波 纹 管 3657 根 ， 销 售 所

得 386,531.60 元。

依据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二款“ 违法所得是指实

施违法行为所取得的款项。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对违法所

得的计算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”,根据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

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认定办法》规定，当事人违法生产、销售商

品或者提供服务所获得的全部收入扣除当事人直接用于经营活

动的适当的合理支出，为违法所得。本案中的违法所得按报警器

和波纹管的销售所得扣除合理成本进行计算，共计 752,749.50

元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（略）。

四、行政处罚依据和决定



7

经查，当事人利用在吴忠市红寺堡区管道燃气供应市场的支

配地位，自 2016 年 1 月开始，在红寺堡新建小区居民用户申请

用气时，无正当理由搭售报警器、波纹管等商品，违反了《反垄

断法》第十七条第（五）项“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商品，或者在交

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”之规定，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

位无正当理由搭售行为。

根据《反垄断法》第四十七条、第四十九条规定和《行政处

罚法》第三十二条规定，综合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的性质、程度、

持续时间等因素，同时考虑当事人在调查开始后，能够深入自查，

停止违法行为，并积极整改等因素。本机关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

理决定：

（一）责令停止违法行为。

（二）没收违法所得 752,749.50 元。

（三）对当事人处 2020 年度销售额 17,891,102.50 元 2%的

罚款，计 357,822.05 元，两项合计 1,110,571.55 元。

根据《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七条规定，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

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根据本行政处罚决定书，到中

国农业银行银川市解放西街支行（收款单位：宁夏回族自治区财

政厅收费收入集中户，帐号：29105001040002455，收费名称：

罚没收入) 缴纳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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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规定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

政处罚决定的，本机关可以采取以下措施：（一）到期不缴纳罚

款的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；（二）申请人民法

院强制执行。

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，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

向自治区人民政府或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申请复议，也可在接

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银川市铁路人民法院提起诉

讼，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场监管厅

（印 章）

2022 年 4 月 26 日


